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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届会议 

议程项目2 3 4

加強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 

原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询报告

第六委员会的报告

报告员:莫利菲•福洛先生（莱索托）

一、导言

1. 题为“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的报告”的项 

目是依据2 9 5 4年1 2月1 3日大会第39，S1号决议第2 0段的规定列入大会 

第四十届会议的临时议程。

2. 198 5年9月20日，大会在其第3次全体会议上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 

议，决定将该项目列入议程，并将它分配绐第六委员会。

3. 为了审议该项目，第六委员会收到了下列文件：

(a)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闱武力原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的报告；'

⑸秘书长的报告（Y4 0Z452 )。

《大会正式记录，第四十届会议，补编第4 2号》（aZ4〇Z41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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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委员会还收到下列函件：

(al I 9 S 5年4月4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绐秘 

书长的信 AZ4 0Z2 2 4—SZ1 7 ⑽ i );

(b) 2 9 S 5年4月_ 2 5日蒙古常驻联合国代表绐秘书长的信（A/4 0,2 6 9 );

(c) m 5年5月2 0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(A/4 0,3 2 3 );

(d) 1:9 S 5年5月3 a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绐秘书长的信 

(V4 0/3 4 6 )；

5. 第六委员会在i 0月7日至〔2 0压第5至Ü次会议及:ï 1月2 i日第44 

次和1 2月2 .日第:5 a次会议上审议了该项乱 这些会议的筒要记录(_. 6/ 

4 0/SR. S-12, 44和5 0 )载有就攘项苗发言的各代表W蒽见。

二、A/C. 6乂4 0/1. 14号决议草茱的审议

6 .蒙:古代表在H月2 1 0第4 4次会议上提出了下列备国为提茱国的决议 

草案WC. 6Z4 0Æ 14 ):阿富汗、安哥拉、贝宁、保加利亚、白俄罗斯苏维 

埃社会主义共和国、古巴、塞漉路斯、捷克斯洛伐克、民主也门、厄瓜多不、埃及、 

埃塞俄比亚、德蒽志民主共和国、匈牙利、印度、伊拉克、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平、 

莱索托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、马达加斯加、马里、蒙古、莫籴比克、尼加拉瓜、

波兰、罗马尼亚、阿拉伯敘利亚共和国、鸟干达、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、 

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、委内瑞拉、越南、也门，后来塔■爱隆也加入为提案国。

7.委员会收到了秘书长就该决议草案所涉方案预算问题提出的说明（YC. 6/ 

4 0XL. 25 ) 〇

S .在1 2月2日第5 0次会议上，委员会以9 0票对:Î 5票，1 1票弃杈的 

记录表决通过了 A/C. 6/40/l. i 4号决议草案（参看第2 0段）。表决情形



9.在表决前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、西班牙和巴西三国代表发言说明投票理由。

三、第六委员会的建议

10.第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：

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 

原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的报告

大会， 、

回顾其2 9 7 6年2 1月S日第号决议，其中请各会员国进一步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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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布尔基纳法索代表说，表决时如果代表团在场就会投票赞成该决议草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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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的世界条约草案’以及在审议这个项目期间提出 

的其他提案’， ^

又:回頋其I自7 7年1 2月1 9日第32/150咢决议，大会根据此项决 

议设立了加強在JS际关系上不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，

特别因頋其1 9 7 8年1 2月1 6日;第33/96号、1 9 7 9年1 1月9 

日第34/13号、1980年12月4日第35/50号、198 1年11月13 

日第36Z31号、1分â 2年1 2月16日第37/105号、1 9 8 3年12月 

1 9,日第38/133号和1 9 8 4年1 2月1 3日第39/81号决议，大会在这 

些决议:中诀定特另!1委员会继续进行其工作，

注意到雜别委员会主席根据他在1 9:8 2年特别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时非正 

式工作文件，7在其：T9S3、*1984 5和29S 5 6年会议上所作的发言，

审议了牿别委员会关于2 9 S 5年举行的会议的工作报告，a

考虑到特别委员会尚未完成其委托的:任务，

重申有必要切实有效地晋遢落实在国际关系上不便用武力的原则,并有必 

要由联合屆协助这项努力，

，C大会芷:式圮隶V第三+四届会议,补编第41赍（A/34/41和C 〇rU)，附件

4 同上，《第三十八届会议，补编第4 1号》（A/38/41 )，第5 9段.

5 同上，《第三十九届会议，补编第4 1号》（A/39/4I)，第5 1段•

6 同上，《第四十届会议，补编第4 1号》（A/40/41 )，附件a

7 同上，《第三十七届会议，补编第4 1号》（A/37/41和Corr. 1 ) 

第3 7 2段《

8同上，《第四十届会议，补编第4 1号》（A/40/41 ) 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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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虑到名■国在审议特别委员会关于在现阶段拟订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 

宣言的情况的报告过程中提出的各项建议，

1 •注意到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的报告；

2. 决定特别委员会应继续进行工作,以求草拟一项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 

武力的世界条约，并作为过渡阶段，尽早簞拟一项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的 

宣言，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法或委员会认为适当的其他这类建议；

3. 里特别委员会在萆拟这项宣言时考虑在编写在国际关系上不使 

用武力原则各项要素的工作文件时的工作成果，以及在前几届会议向其提出的 

各项建议和进行的努力，

4. f各国政府就特别委员会审议的问撕提出意见和建议;

5 .请特别委员会注意到只要有助于使其工作取得成^就达成一般协议的 

重要性；

6. 决定特别委员会应接受会员国派观察员参加，包括参加其工作小组的 

会议；

7. 别委员会将其工作集中于其工作小组的范围内；

8. $秘书长向特别委员会提供必要的便利和服务；

9. $特别委员会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工作报告，其内容除其他事项 

外包括通过讨论上文第3段所提及的各项要素而取得的具体成果；

10. _将题为“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的 

报告”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。


